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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丽水学院委员会关于印发丽水学院

五四红旗团委、先进团支部、优秀团干部、

优秀共青团员评比暂行条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团委：

现将《丽水学院五四红旗团委、先进团支部、优秀团干

部、优秀共青团员评比暂行条例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共青团丽水学院委员会

2025 年 4 月 2 日



丽水学院五四红旗团委、先进团支部、优秀

团干部、优秀共青团员评比暂行条例

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和团中央、团省委有

关文件精神，为表彰全校各团组织中表现突出、深受团员青

年拥护的团委、团支部、团干部、优秀团员，并在全校范围

内形成学习先进、争创先进的良好风气，决定在全校开展“五

四红旗团委”、“先进团支部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、“优秀共青团

员”的评选活动，特制定《丽水学院五四红旗团委、先进团支

部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共青团员评比暂行条例》。

一、评选名额

“五四红旗团委”按学校团委数的40%推荐；“先进团支部”

按学院支部数的 10%推荐；“优秀团干部”按团干部数的 5%推

荐；“优秀团员”按团员数的 2%推荐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五四红旗团委评比条件

1.组织建设好。班子团结协作，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

力。根据团员青年喜欢的沟通、交流、联络、聚集方式，创

新团建工作，使团的组织和活动能够广泛覆盖团员青年、有

效影响团员青年。准确掌握本学院团员青年的基本信息，团



的基础工作扎实、规范。

2.思想引领好。坚持经常性地开展团员教育工作，增强

思想引导的针对性，团员意识强，模范作用突出。坚持规范

做好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工作。

3.工作成效好。围绕党政中心和青年需求，卓有成效地

开展社会实践、科技创新、志愿服务等工作。围绕团员青年

成长、成才，办实事、办好事，青年受益面广，效果显著。

4.品牌特色好。围绕学院专业特点，打造品牌特色活动，

活动能有效吸引团员青年积极参与，在本学院乃至全校青年

学生中得到高度认可。

5.青年反映好。团组织对团员青年有较强的吸引力、号

召力，广大普通青年对团组织的评价好。

6.成立满 3 年，且做到按期换届。

7.按时组织指导下级团支部常态化开展主题团日、团课

教育等学习，在智慧团建系统中按时完成相应主题教育实践

活动记录情况良好。

（二）先进团支部评比条件

1.团支部班子建设好，工作制度健全，按规定程序做好

换届选举工作。

2.工作年初有计划、过程有记录、年终有总结，坚持“三

会两制一课”制度，《团支部工作手册》按要求填写，记录完

整。



3. 严格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开展做好推优入党、团员教

育评议、发展新团员等工作；团员年度注册率达到 100%，按

时收缴团费。

4.认真组织和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参加学校团委和学院

团委开展的各项活动，按时完成上级党组织、团组织交给的

各项任务，工作成绩突出，没有团员违纪受处分现象。

5. 团支部学风好，团员英语、计算机过级率高，学术

科技成果多。

6.在智慧团建系统中按时完成相应主题教育实践活动

等情况良好。

（三）优秀团干部评比条件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与党中央保持思想上、行动上的一致，

忠实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敢于同各种错误思想和歪

风邪气作斗争。

2.工作勤奋刻苦，积极主动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

认真完成上级党团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，并且能够勤于思

考，勇于创新，工作有实绩。

3. 遵守团的纪律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严格按有关

规定和要求组织开展团的各项活动，在基层团组织中真正起

到骨干作用。

4.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优良，无课程补考，综合素质评

价排名一般应在班级前 50%；



5.本学年内无补考、作弊、违纪和寝室纪实考评不合格

等现象。

6.上一年度教育评议结果为优秀等次。

7.应当成为注册志愿者且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，保持

稳定的志愿者公益时长。

（四）优秀共青团员评比条件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自觉服从党的要求，与党中央保持思

想上、行动上的一致。

2.品德高尚、文明守纪，团结和关心同学、乐于助人，

尊敬师长、谦虚谨慎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
3.模范遵守团的纪律，积极参加团的活动，在基层团组

织中起骨干作用。

4.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优良，无课程补考，综合素质评

价排名一般应在班级前 50%。

5. 本学年内无补考、作弊、违纪和寝室纪实考评不合

格等现象。

6.上一年度教育评议结果为优秀等次。

7.应当成为注册志愿者且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，保持

稳定的志愿者公益时长。

三、评选程序与要求

1.评选工作每年进行一次，一般在“五四”期间进行表彰。

各学院在四月份将评选材料报学校团委。



2.评选的基本原则是发扬民主，自下而上。

①优秀团员的评选由符合条件的学生自愿申报，填写

《丽水学院优秀团干（团员）推荐表》，在团员教育评议的

基础上，由团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决定，报学院团委审核，

由校团委批准。

②优秀团干在团干部考核测评的基础上，以二级学院团

委(校团学组织干部的评优单列进行，不占学院评优名额)为

单位按照有关制度和文件规定，召开会议讨论决定，报校团

委审批；

③先进团支部由各学院团委根据团支部考核情况及其

工作总结汇报情况，召开会议讨论决定，报校团委审批;

④五四红旗团委由二级学院团委申报，校团委根据学院

团委考核情况等，召开会议讨论决定;评选推荐的结果应向

二级学院全体师生公示 3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将推荐

情况和申报材料报校团委。

3.校团委对各二级学院推荐的程序、名额和工作台账进

行审核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召开共青团工作委员会会议

进行评审，结果向全校师生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

学校发文表彰。

4、评选要求：评优工作要与团组织考核测评、团干部

考核测评、团员教育评议活动紧密结合起来，要把各自考核

评议的结果作为评优的主要依据。



抄送：

共青团丽水学院委员会 2025 年 4 月 3 日印发


